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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稽核任免 

本公司依公司規模、業務情況、管理需要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，配置稽核

主管一名及適當人數之專任稽核人員，內部稽核人員皆具備金管會要求之任用

資格，並於每年持續進修稽核相關專業課程，且設有職務代理人制度。 

【內部稽核主管任免】 

內部稽核主管任免，由審計委員會同意，並提董事會任免之；其考評、薪資

報酬，經董事會決議。 

【內部稽核人員任免】 

依本公司「任用管理辦法」、「薪資管理辦法」及「員工績效管理與考核管理

辦法」等內部規定，內部稽核人員考評每年執行二次，人員之任免、考評、薪

資報酬須由稽核主管簽報至董事長核定。 

 


